
新北市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校園場地開放收費基準表 

場地別 

場地說

明 

計費基礎 
場地使用費 

(每小時) 

清潔管理費 

(每小時) 

冷氣使用費 

(每小時) 

普通教室 18間 每間每小時 100 100 142 

音樂教室 1間 每間每小時 200 100 213 

光雄館 

(視聽教室) 
1間 每間每小時 300 300 216 

媽媽教室 

(烹飪教室) 
1間 每間每小時 200 100 151 

穿堂 

(面積約 100 

m2) 

1面 每面每小時 100 100 - 

禮堂 

(面積約 350 

m2) 

1面 每面每小時 600 800 635 

資訊教室 1間 每間每小時 200 100 142 

韻律教室 1間 每間每小時 200 100 160 

桌球室 4桌 每桌每小時 50 150 - 

運動操場 1座 每座 700 300 - 

說明： 

一、 本校場地收費以「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第三

集區收費標準收費。 

二、 場地使用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收，最少租借時數為一小時。 

三、 使用冷氣空調設備，冷氣空調費每千瓦每度電 10元計算；電燈照明設備電

費，併入清潔管理費計算。 

四、 長期租借者，清潔費另計。 

 

附表 


